
申請海域骨灰拋灑切結書 
 

茲因亡者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確係於生前同意

由本人 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依照「臺東縣骨灰拋

灑植存實施辦法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，代為辦理生後海域

骨灰拋灑事宜，倘有任何法律責任由本人承擔，恐口說無

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  臺東縣政府 

 

亡者姓名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除戶戶籍地址： 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與亡者關係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申請海域骨灰拋灑委託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茲為處理生後骨灰事

宜，同意委由受託人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向臺東

縣政府申請海域骨灰抛灑事宜，特立此據為憑。 

此致   臺東縣政府 

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受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